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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10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14年10月填報113學年度(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之實習學生人數。

	學院
	1. 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院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資料。

	學制班別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制，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資料。

	年級
	1. 請依各單位(例如系所)選擇年級；有關年級填報請參考本手冊第18頁「資料調查說明」之「四、年級說明」填報。
2. 延修生之年級計算，請依「修業年限+延修第◎年」填報，亦即若學生延修第1年，其年級計算為「修業年限+1」（以此類推），例如部分學校建築系修業年限為5年，則第1年延修生其年級應為6（5+1）年級、第2年延修生其年級應為7(5+2)年級，依此類推。

	實習屬性
	1. 學生實習：係請學校依校內訂定計算實習學分之「學生實習辦法」規定辦理。學校系所規劃具有學分或時數之必修或選修課程，且安排學生進行實務與理論課程實習，並於實習終了取得考核證明繳回學校後，始得獲得學分；或滿足畢業條件者。
2. 刪除。
3. 本表實習學生人數，請以113學年度具備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參與實務實習，且其實務實習必須具備「學分者」或「畢業條件」者，始得認列。
4. 請填報各系、所、學位學程安排學生進行實習，係因【必修課程；選修課程；畢業條件】等因素所進行，若學生實習係因「課程」衍生之實習，請依各該課程屬性【必修；選修】擇一填報，若有同一門課程，同時兼具必修、選修性質，請以【必修】填報，並填報其各該必修、選修課程之【學分數】。
5. 請統整各系所各年級實習課程必、選修學分數，並依據相同的實習屬性及學分數進行歸類填報。
範例1：A校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3年級學生共30名，其中10人因「必修3學分」參與實習；5人因「必修2學分」參與實習；其餘8人因「選修2學分」及7人學生因「選修1學分」進行實習，故A校填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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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規定之實習
	1. 請學校填報系、所、學位學程之「實習」【是、否】屬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規定之實習，包括報考社會工作師、營養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法醫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驗光人員、獸醫師、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護理師、助產師等考試之實習。

	實習場所國別
	1. 請填報前一學年度學生【實習場所國別】，並以下拉式選單選填實習之國別(地區)，若為國內實習，請選填中華民國(系統填表代號：0)；若為境外實習，請參照【附錄一】填表代號，且不同國別(地區)請分開填寫。
範例2：學校於113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公共政策理論與實務」課程，於113年8月15日至9月20日期間安排A生至「大陸地區」、B生至「馬來西亞」、C生至「日本」等國家進行部分學分實習，故請學校依A生、B生、C生之【實習場所國別】填列。
2. 本表資料統計期間（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期間）同一學生修讀實習課程，分別安排至不同國家進行實習，請擇一填報該生主要實習國家，倘屬上、下學期修讀不同實習課程至不同國家進行實習，則請依國別分開填報。

	實習場所
	1. 請依學生實習場所為【政府機構；企業機構；其他機構；學校附屬機構】等：
(1) 政府機構(系統填表代號：0)：係指學生至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進行實習，政府部門包含由國科會所訂定之「中華民國科技機構名錄」之總統府及行政院各部會所屬科技機構部分，例如：中央研究院、教育部、經濟部、農業部、國科會…等。
(2) 企業機構(系統填表代號：1)：係指實習之機構為企業部門，企業部門包括國營與民營企業。
(3) 其他機構(系統填表代號：2)：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為其他學會、專業學術團體及其他非營利機構、國外政府及國外機構，例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各級醫療院所、農會、漁會、信用合作社、國民小學等。
(4) 就讀學校附屬機構實習(系統填表代號：3)：係指學生至就讀學校內所屬附設之醫院、實習會館、旅館及實習林場、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等場所實習者，若學生是前往其他學校之附屬機構實習者，請依單位屬性填報。
※校內附屬機構的統一編號，若與中興大學統編52024101不相同，才能勾選這項填報；校內附屬機構無統一編號就不能勾選填報。
※若學生實習場地為校內行政、教學單位或校內教師實驗室者，請勿填報。

範例3：若「國立臺灣大學」安排學生至「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進行實務實習，則請填報為【學校附屬機構】實習。
範例4：若A校安排學生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進行實務實習，則請填報為【其他機構】實習。
範例5：若B校安排學生至「長榮桂冠酒店(台北)」進行實務實習，則請填報為【企業機構】實習。

	證明文件類型
	1. 請依學校與實習單位簽約情形勾選【合約；公函；其他證明文件】，相關佐證資料皆需載明參與實習之學生人數、系所別、課程名稱、實習時數及實習期間等資料。
2. 若同時有上述2種(含)以上證明文件，請擇一勾選。

	實習時間
	1. 請填報學生實習時間為【全學年；寒假實習；暑假實習；單一學期實習；學期期間實習】等類別。
(1) 全學年(人數)：係指學生全學年上、下學期修讀之所有學分(課程)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且學生全學年皆於校外單位實習或皆於學校附屬機構實習者，方可填報，惟請以【學生實習課程之實際授課學年度】填報。
A、 若學生全學年輪流於【校外單位與學校附屬機構實習】者，請於【實習場所】欄位勾選【學校附屬機構實習】。
範例6：A生於113學年度上學期共修習10學分，此10學分皆為校外實習課程，而A生於113學年度下學期共修習9學分，且此9學分亦皆為校外實習課程，故A生即為【全學年實習學生】。
範例7：B生於113學年度上、下學期無修習任何學分，但依學校規定必需至校外實習一年方可畢業，由於B生全學年均無使用到學校資源，故B生即為符合【畢業條件】、【全學年實習學生】。
範例8：甲班級學生15人(1號學生到15號學生)於113學年度上學期為全部學分校外實習，若1號到15號學生於113學年度下學期亦於全部學分校外實習，故甲班級1號學生到15號學生等15位學生即為【全學年實習學生】。
B、 全學年度係指【同一學年度上、下學期】，例如113全學年度係指【113學年度上學期及下學期】，非指【113學年度下學期、114學年度上學期】。

(2) 寒假期間、暑假期間、單一學期、學期期間(人次)：係指學生於調查期間內(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因【學生實習課程之實際授課（開課）學年度】之課程進行部分學分實習者，並請填報時間為【寒假期間；暑假期間；單一學期；學期期間】等類別填報，其中【單一學期實習】係指學生實習時間為「整學期」皆於實習機構從事實習活動。
(3) 學生實習時間為【寒假實習；暑假實習；單一學期實習；學期期間實習】等皆屬於部分學分實習者。
範例9：A校企業管理學系於113學年度第2學期開設「必修、2學分、企業行銷課程」，計有25位學生修讀，並安排學生於114年7月1日至114年9月15日期間(暑假期間實習)至「長榮飯店」進行實習，故該學系25位學生為【113學年度暑假期間】實習（因學生所修讀課程為113學年度開設）」。
範例10：若B生於113學年第2學期共修習5學分，此5學分皆為校外實習課程，而B生於114學年度「上」學期共修習3學分，且此3學分亦皆為校外實習課程，由於B生實習時間不屬於同1學年度實習，故B生即為【單一學期實習】。
2. 若學生實習場地為校內行政、教學單位或教師實驗室者，不是校外實習，請勿填報。
3. 本欄資料之填報並補充說明實際進行實習時間及留存相關文件備查。

	實習人數(次)及時數
	本國學生
	1. 請填報【本國學生；境外學生(含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大陸地區來臺就學及其他學生等)】之學生實習【男生；女生】人數(人次)及其實習【總時數】，若學生實習係以天數計算，請換算至小時填報。
2. 境外學生係指：
(1) 依就學辦法入學之境外學生，亦即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等辦法入學之境外學生。
(2) 依一般身分入學，且具正式學籍申請入學之境外生(不含陸生)：亦即係依一般身分入學且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或過去任一教育階段曾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或「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申請入學之僑生、港澳生。
(3) 其他：非屬上述管道就讀之境外學生，例如：來臺依親就讀之學生、雙聯學制……等。
3. 學生實習時數：請依據各校訂定計算實習學分之「學生實習辦法」列計學生實習時數；若辦法中無明確制訂學生實習時數計算方式，則以學生實際實習時數填報(需提出實習時數之證明文件) (可填至小數點第2位)。
4. 簽約或公函內容與實際執行若有差異，請以實際時數填報，並請學校與業界廠商共同提供相關佐證文件。
例如：某學校與A公司簽訂實習合約，安排甲系100名學生至A公司實習，但其中有20名學生於合約中未載明「服務時數」資料，請依合約由A公司協助載明學生實習時數，包括20名學生姓名及實際實習時數，以為證明。
5. 學生校外實習時數及人數，其中部分有佐證資料、部分無佐證資料，請依實際狀況填報有佐證資料之【實習人數】及【實習總時數】。
範例11：C校資管系大學四年制學士班有100名學生於校外實習5小時，實際實習總時數為100名＊5小時=500小時，惟其中40名學生之5小時實習時數(共200小時)未與廠商簽訂合約，且無相關證明資料或廠商背書等證明，故C校僅可填報「實習人數」60人；「實習時數」300小時(60名＊5小時=300小時)。
※「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之「實習人數(人次)」=學10-2「待遇人次加總」=學10-2「投保情形人次之加總」。

	
	境外學生
(含外生、港澳、僑生、陸生、其他等)
	

	補充說明
	

	備註
	1. 學生實習情形如有以下情形者，請勿填報：
(1) 於校內僅為實機實習者，例如於校內行政、教學單位或教師實驗室之實習。
(2) 修讀校內系所開設一般「實驗(實習)課程」。
(3) 學生所屬之系所無開設實習課程，亦非系所畢業條件所限制之實習。
(4) 實習以「參訪」或「觀摩」進行者。
(5) 師資生於畢業後之實習，例如修讀教育學程之學生實習。
2. 請各校自行留存相關文件資料備查。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及教育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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